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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化教育馆，各理事（会员）单位及有关学校：

“说课”是教师钻研教材，探讨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一种好方法，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小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不断促进和提高教师的教学基本功和教育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为教师搭建一个展现自我才能的平台和机会。活动组委会决定举办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有关事宜如下：

1、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

协办单位：中央电化教育馆

          中国教师报

承办单位：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组委会

北京思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现代教育报社

支持单位：中国老教授协会

播出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及各地方教育电视台

官方网站：人民网教育频道

二、活动目的

通过说课活动，考察教师对教学大纲、考点、重难点和教材的熟悉程度以及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的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及教学媒体的能力等；通过说课活动，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使教师进一步树立现代教学理念，对教学备课、教学设计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通过说课活动，促进教师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帮助提高，特别是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和进步。

三、活动内容：

1、报名资格：

全国中小学教师及相关教育单位工作者，鼓励师范类院校学生参与。

2、活动分组：

全国中小学教师说课展示活动按照高中组、初中组和小学组设置“说课光盘”和“说课稿”两个参赛项目，包含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科学、政治、信息技术等学科。

3、说课要求：

（1）说课时间：须是一个课时的完整教学内容，说课阐述和演示时间10-20分钟；
（2）教材要求：九年义务教育1-9年级、高中1-3年级学科教学内容(教材版本不限，但必须为现行教学教材)；

（3）说课要求：可进行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分析、教法分析、学法分析和教学设计分析。说课过程中鼓励采用多媒体演示的方法，增强说课的效果。

4、参赛项目说明：

参赛项目设置及要求：

（1）“说课光盘”：说课（录像）光盘要求为DVD光盘形式，画面无明显抖动，声音清晰，便于播放，光盘标签上注明课题、年级、版本、学校、说课教师和制作教师。

邮寄报送材料清单：个人报名表，说课光盘，说课稿一式3份； 

（2）“说课稿”：为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给青年教师和农村边远山区教师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活动组委会单独进行说课稿的评选。

说课稿要求：文字不得少于1500字，页面大小为A4，课题用小2号宋体、加粗、居中，年级、版本、学校及教师姓名用4号楷体、居中，正文用小4号仿宋体，行距1.5倍。

邮寄报送材料清单：个人报名表，说课稿一式3份； 
5、报名步骤：

（1）将报名表与说课稿电子文档（word格式）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至活动组委会邮箱cetva_shuoke@163.com进行报名； 

（2）向活动组委会缴纳报名费用和参赛项目所需的报送材料；

附注：

（1）报名的电子邮件格式：邮件的主题及附件报名表名称均应包含完整的“学校名称、教师姓名和参赛项目 (‘说课光盘’或‘说课稿’）”信息，说课稿的名称应包含“学校名称、教师姓名和课题名”信息；

（2）单位统一组织报名需将附件二的单位报名表报送到活动组委会邮箱cetva_shuoke@163.com；

（3）各送审单位和个人要做好资料的备份，送审资料恕不退还；

（4）报名表可以登录官方网站人民网教育频道活动专区

http://edu.people.com.cn/shuoke进行下载。

四、评选与颁奖

1、评选方法：

分为专家评审和现场颁奖两个阶段：

（1）专家评审：由活动组委会聘请有关专家、教师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在综合评定基础上，确定入围获奖名单；

（2）现场颁奖：邀请入围获奖名单的教师参加教学研讨暨颁奖典礼，届时将邀请获奖的教师代表进行现场说课展示。
颁奖典礼期间，欢迎各省级教育部门及相关报送单位组织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有关人员，现场观摩研讨并参加颁奖仪式，有关通知另发。

2、奖项设置： 

（1）个人荣誉奖：

活动组委会将根据总报名人数评出一等奖10%，二等奖20%，三等奖30%；另外评选出最佳教学风采奖、最佳制作奖、优秀教师奖和优秀校长奖若干名。

A、参赛“说课光盘”项目获得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教师由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颁发“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一、二、三等奖荣誉证书； 
B、参赛“说课稿”项目获得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教师由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颁发“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说课稿一、二、三等奖荣誉证书；
该荣誉证书可作为评职、评优和晋级的参考依据。 
（2）集体荣誉奖： 

设“先进组织单位奖”20名。具体评选规则如下：

	指      标
	排     序
	权 重

	各组织单位参赛作品获奖数
	按数目由大到小排序
	0.3

	各组织单位参赛作品总数
	按数目由大到小排序
	0.4

	各组织单位报送作品时间
	按报送截止时间计算
	0.1

	各组织单位报送资料完整性
	按报名资料填写计算
	0.2


获得先进组织单位奖的单位由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颁发“先进组织单位奖”荣誉奖牌。

五、报送事项：

1、报送时间：

报名时间：2010年3月1日～2010年6月30日（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2、报名费用：

此次活动遵循教育性、公益性和自愿参加原则。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组委会将向报名人员收取报名费，用于组织、评审、通联等费用，“说课光盘”每件参赛作品需缴纳报名费300元，“说课稿”每件参赛作品需缴纳报名费200元。

注：参赛“说课光盘”项目者自动获得参赛“说课稿”项目的资格，不需要另外缴纳“说课稿”的报名费用。
3、联系方式：

(1)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18号  
联系电话：（010）83551516  59114829 

联系人：黄红新 禹金成
电子邮箱：cetva_shuoke@163.com

(2)活动组委会广东省办事处主任  黄为民
作品邮寄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3号雅怡阁东塔2003室   邮编：510660     收款人：程艳
联系人：程艳   付勇彬（15889980061）
联系电话：（020）89856956  传真：（020）32498997 
电子邮箱：fuyongbin1024@163.com
六、组委会权益：
1、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隶属于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2、活动组委会拥有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所参赛作品的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播放（映）及版权；

3、活动组委会拥有与活动相关的其它权益；
附则：参赛作品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内容积极健康向上，活动组委会不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任何法律责任或纠纷。严禁抄袭，一旦发现将立即取消报名资格并通报批评。

附件一：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个人报名表

附件二：2010年全国中小学说课专场展示活动单位报名表

[image: image2.jpg]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       

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PAGE  

